
海门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管理

海门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管理严格按照上级规定操作，特重申如下：

一、补贴标准。根据《关于印发<2021-2023年江苏省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农机〔2021〕13号）规定，中央和省级财政农机购置补贴实行定额补贴。保持补贴额总体稳定，全面公开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全省补贴资金在出现较多缺口后，将及时下调部分机具的补贴额，确保政策效益普惠共享。
二、补贴限额。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年度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最高限额分别为60万元和100万元。

三、补贴额测算。补贴额依据同档产品上年市场销售均价测算确定各档次的补贴额上限，测算比例不超过30%，且通用类机具补贴额不超过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发布的最高补贴额。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现具体产品或档次的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实际补贴比例超过50%的，会及时组织调查。
四、资金分配。农机购置补贴属约束性任务，资金必须足额保障，采用因素法（包括基础性因素、政策性因素、绩效因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素等）测算分配资金，不突破县级需求上限分配资金，调减资金结转量大、政策实施风险高、资金使用效益低地区的预算规模。

五、资金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务支出。要严格按照中央财政、省级财政的补贴范围结算兑付。定期发布资金使用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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